


天感估价 估价报告

致估价委托人函

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委托， 我公司成立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陈晓梅为项目负责人的估价小组，依

据现行法律、 法规、 政策、 技术标准、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有关情况， 经过

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， 根据估价目的， 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， 在充分考虑影响

商业房地产价值的各项因 素的基础上， 对位于洪雅县东岳镇场镇11栋1-4层的商业房地

产于现状利用条件下的财产处置参考价进行了鉴定估价。

2、 估价目的：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。

3、 价值时点： 2024年04月18 日 。

4、 价值类型： 市场价格 。

5、 估价方法： 成本法、 收益法

6、 估价结果： 估价人员进行周 密的计算、 分析、 测算和判断，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

值时点满足本报告“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” 下 的估价结果为

1、 估价对象： 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洪雅县东岳镇场镇11栋1-4层的商业服务用房，

《眉 山市不动产登记 信息查询结果》 记载不动产权证书 号为 洪雅房权证监证字第

0013529号、 洪国用(2013) 第1024号， 权利人为 四川省若水茶业股份有限公司， 不动产

性质为出让/市场化商品房， 宗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 ，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， 混合结

构， 建于2011年，建筑面积为2342. 2m², 独用土地面积为648. 74m²。 列入本次估价范围

的是房屋 (含与建筑主体不可剥离的装饰装修)、 独用的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、 作

为商业利用必要的设备设施以及应分享的商业街整体权益。

：

面积： 2342.2m²

单价： 2580元/m²

总价： RMB 604.29万元

大写： 人民币陆佰零肆万贰仟玖佰元整

7、 特别提示：

(1) 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估价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，特别是 “估价假设和限制

条件 ” 认真阅读， 以免使用 不当 ， 造成损失。

联系电话 Contact number 028-87778230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 5 号 Chengdu Jinniu District City Star Road No.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